
 

 

 

 

 
皖市监函„2020‟72 号 

 
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申报 2020 年度 
安徽省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计划项目的通知 

 
省直有关部门，各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，各市、省直管县

（市）市场监管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完善安徽省地方标准体系，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

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《安

徽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安徽省标准化体系建设

发展规划（2016—2020 年）》（皖政办„2016‟38 号）要求，现

面向全省公开征集 2020 年度安徽省地方标准制(修)订计划项

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、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，在农业、

工业、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领域制定地方标准。产品及产品检

验方法标准不再制定地方标准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2020 年度地方标准制(修)订计划项目申报时间为 3

月 20 日-4 月 20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经济

社会发展要求适时下达急需计划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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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直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为项目归口单位，负责组织标

准项目的征集、遴选和申报工作。行业内已成立省级专业标准化

技术委员会的，归口单位可委托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

标准项目的征集、遴选工作。各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应积

极与各申报单位和本行业归口单位对接，做好技术支持和申报服

务工作。各归口单位需将材料汇总后统一报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

处,申报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部门上年度申报数量。 

（三）申报材料需纸质和电子版各一份，包括： 

1.安徽省地方标准立项申请函； 

2.安徽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汇总表（见附件 1）； 

3.安徽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书（见附件 2）； 

4.安徽省地方标准申报、起草及宣贯情况登记表（见附件 3）； 

5.申报的安徽省地方标准草案框架（文本写到二级目录）； 

6.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应提供该产品的获批文件或相关证明

材料，申报标准名称应与获批产品相同； 

7.申报试验标准应提供该单位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的与该

成果相关的学术论文； 

8.项目内容涉及专利的,应提供专利的相关证明及专利持有

人授权文件，并对所提供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 

三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请按照申报范围报送项目选题，超出申报范围的不予

受理。 

（二）所有项目均应由归口单位盖章，否则材料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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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归口单位应择优遴选项目牵头单位，广泛吸收业内

有影响力的单位参与起草工作。各归口单位之间应提前做好沟通

协调，避免项目交叉重复。 

（四）《安徽省地方标准立项申请函》应由归口单位提供，

需包含两方面内容：一是近三年来组织申报并已发布的地方标准

的宣贯实施情况、存在问题、意见建议等，并列举经典案例；二

是此次申报项目的宣贯实施方案。申请函内容应详实、完整，两

部分内容缺一不可，否则材料不予受理。 

联系人：钱隆 程瑶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0551-63356192 0551-63356382 

电子邮件：759777329@qq.com 

纸质材料邮寄地址：合肥市包河区延安路 13号 安徽省质量

和标准化研究院   

邮编：230051 

 

附件：1.安徽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汇总表 

2.安徽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书 

3.安徽省地方标准申报、起草及宣贯情况登记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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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安徽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汇总表 
 

序

号 

项目 

名称 
归口单位 起草单位 参与单位 修订标准号 

拟采用国标标准

和国外先进 

标准编号 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
 

   

         

     注：请用 excel编制表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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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安徽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书 
 

*项目名称 1 

(中文) 
 

*制定或 

修订 2 
□ 制定 □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 

采用国际 

标准 
 

采用国际 

标准号 
 

一致性程度

标识 

□ 

IDT 

□ 

MOD 

□ 

NEQ 
采标中文名称  

*ICS分类号  
*中国标准分

类号 
 

*标准领域 

□自然条件     □ 风俗习惯   □ 生态保护    □ 社

会管理     

□公共服务    □ 地理标志产品    □其他 

*归口单位  

*申报单位  

参与单位  

*计划起 

始年 
年     月 *完成年限 年    月 

*承办人 

姓名 
 *电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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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 真  *电子信箱  

*目的﹑ 

意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*范围和主

要技术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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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国内外情

况简要说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能力证明 （附证明材料，如标准制修订经历等） 

申报单位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盖章 

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归口单位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盖章 

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[注 1]  表格项目中带 * 号的为必须填写项目； 

[注2]  修订标准必填被修订标准号，多个被修订标准号之间用半角逗

号“,”分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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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安徽省地方标准申报、起草及宣贯情况登记表 
 

单位名称  

以往申报地方 
标准情况 

年份 申报标准名称 是否立项 立项项目完成情况 

    

    

以往参与起草
地方标准情况 

年份 起草标准名称 
在起草单位 
中排名顺序 

是否发布 
（填写代号） 

    

    

已发布标准 
情况 

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宣贯情况 奖补金额及发放单
位 

对经济社会发展
贡献情况 

     

     

说明：1.本表由申报单位填写，内容可扩展/双面打印; 

2.立项项目完成情况，填写：编制、报批、发布、废止; 

      3.宣贯情况、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情况，需另附说明及证明材料 


